
国务院审议并通过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 
 

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4 月 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审议并原则通过《国家知识产

权战略纲要》。 

  
  会议原则同意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研究起草的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。会议指出，

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，经济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，知识产权已

经成为国际经济和企业竞争的一个焦点，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制订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，是一项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事。要通过不断

优化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，鼓励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劳动，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，让一切

创造活力竞相迸发，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，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，将我国丰富的

人力资源转化为智力资源，将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转化为对国际智力资源的巨大引力，加

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，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。 

  
会议指出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，要实行激励创造、有效运用、依法保护、科学管

理的方针。一要优化知识产权制度，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合理协调的

知识产权体制和机制，加强行政执法体系建设，发挥司法保护的主渠道作用。二要推动企

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，充分发挥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重要作

用，鼓励群众性发明创造。三要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依法运用知识产权，促进各种创新和

发明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造福社会，造福人民。四要切实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

度，依法打击侵权行为，降低维权成本，提高侵权代价。五要合理界定知识产权界限，有

效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。六要加强国际合作，积极参与国际知识

产权秩序的构建，遵守国际规则，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合理共享。七要大力培育知识产权

文化，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，形成尊重知识、鼓励创新、诚信守法的舆论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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